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华旖时尚基金投资

主体暨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予以认购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作为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或“公

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对七匹狼子公司厦门七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门七尚”）使用募集资金认购深圳市华旖时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暂定名，以下简称“华旖时尚基金”）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七匹狼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11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7,820万股，每股人民币23.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79,8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260.4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599.5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闽华兴所（2012）验字F-002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公司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承

诺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0,000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全部用于投资建设“营销网络优化项目”。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的议案，决定变更

“营销网络优化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其中的100,000万元募集资金

用于投资设立全资投资子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者组建专项基金的形式对外进行

投资，用于实施构建时尚消费生态圈。2015年8月31日，公司正式成立了厦门七

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 万元。 

公司于 2015年9月25日公告了募集资金专用帐户以及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二、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认购华旖时尚基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安排，公司拟对已进行的符合相关方向的投资进行置换，

将深圳市华旖时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厦门七尚，由厦门七尚使用1亿元募集资金认购华旖时尚基金的LP份

额。 

（一）华旖时尚基金的基本情况 

华旖时尚基金已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深圳市华旖时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规模：壹亿零贰拾万元（RMB100,200,000）。如单个投资项目金额

过高，将以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子公司跟投方式进行。 

3、出资方式：以货币方式出资（认缴制） 

4、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

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顾问（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5、投资目标：专注于在细分市场有清晰的定位、且有较好的品牌认知度和

客户体验、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差异性及协同效应的企业；寻找高成长潜力、具

有丰富的渠道资源、有较高运营效率、供应链流程设计科学和具有快速应变能力

的品牌。 

6、投资行业：专注投资于大时尚类和消费文化类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产业，



包括但不限于时尚商品业（包括服装鞋帽、化妆品、珠宝首饰配饰、皮具箱包、

家居用品、消费类电子等领域）和时尚服务业（包括美容健身旅游、餐饮娱乐、

影视音乐、动漫媒体）。 

7、存续期限: 自合伙企业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5 年。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决

定后，合伙企业可延长或缩短经营期限。 

（二）认购主体变更的原因 

基于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变更了10亿元募集资金为注册

资本投资设立了厦门七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将作为公司主要的对外投资

主体，围绕时尚消费生态圈的各个方向，通过直接投资或者组建专项基金的形式

去参与一些服装行业以及相关的时尚产业、零售消费产业的新机会。华旖时尚基

金专注投资于大时尚类和消费文化类等与生活方式相关的产业，致力于在细分市

场有清晰的定位、且有较好的品牌认知度和客户体验、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差异

性及协同效应的企业；寻找高成长潜力、具有丰富的渠道资源、有较高运营效率、

供应链流程设计科学和具有快速应变能力的品牌。投资设立华旖时尚基金符合公

司构建时尚消费生态圈的战略方向，有助于获取优质的投资资源，并借助招商团

队的专业人脉，实现公司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协助公司获取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

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拓展

公司的成长空间。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出发，公司拟将华旖时尚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七尚，由厦门七尚使用1亿元募集资金认购

华旖时尚基金的LP份额。 

（三）合作方介绍 

本次拟变更LP并由公司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予以认购的基金的合作方北京

致远励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致远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基金管理机构，具备丰富的股权投资经验。营业执照

号码：110102015827745，法定代表人：贾祖国，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9

号楼7层701。 

北京致远励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致远投资通过其

委派代表具体执行本企业合伙事务，委派代表为王薇女士。 



王薇女士原为招商证券服饰纺织行业首席分析师，9年证券研究分析经验，8

年服饰纺织行业研究分析经验。在从业期间，连续7年荣获《新财富》服装纺织

行业最佳分析师的前三。其中，2008、2013年荣获第一名，2009、2010、2011

年荣获第二名。同时连续多年荣获业内各类主流奖项的前三名，2011-2014年度

水晶球奖分析师纺织和服饰行业第一名，2010、2013年度中国证券分析师金牛奖

纺织服装行业第一名，福布斯中国最佳分析师50强。基于多年专注于时尚行业的

研究分析经验，以及多年深入时尚产业的调研与了解，对国内外时尚产业有深刻

的认识，并拥有国内时尚行业内广泛的资源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除将基金的LP投资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厦门七尚，由厦门七尚作为基金

投资主体享有协议约定的LP的相关权利义务外，合伙协议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14日《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华旖

时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三、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 

（一）投资目的 

公司已明确投资+实业的战略方向：一方面通过优化“七匹狼”品牌现有业

务，重建“七匹狼”市场号召力，同时通过对大时尚消费文化领域的投资，搭建

新的利润增长点，最终将公司打造成以“七匹狼”品牌为龙头的时尚集团。  

公司目前人力资源架构无法有效匹配相应的投资战略，一方面公司缺乏大时

尚消费领域的专业投资团队，另一方面也缺乏相应的人脉及资源圈；目前投资战

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主流战略，各服装消费公司纷纷在转型升级同时寻找投资机

会，竞争的激烈性导致公司自建团队时间不足，这些问题将影响公司投资战略的

顺利贯彻及实施。  

为有效执行公司战略，抢占有效资源，公司拟与有经验的机构合作，强强联

合，发挥各自优势，达成战略目标。 

（二）存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1）项目收益率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形势、市场环境、投资标的企业内部管理状况会给投资收益带来一定的

不确定性。公司已制定《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了投资管

理组织机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等，并将与其他合伙人一同建立和完善产业

基金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的管理制度，建立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检查监督机制，

以最大程度把控投资进程中的风险，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  

（2）管理风险  

虽然本项目管理团队在投资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但随着投资标的规模、项目

策划及运作、以及项目的退出等不同，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公司在协议当中约

定厦门七尚在基金决策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在行使投资项目投票权时，如单个投

资项目的金额超过基金总规模的 20%且超过 3000 万元的，还必须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方可进行，确保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效控制，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

安全。 

（三）本次变更投资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仅涉及华旖时尚基金投资主体在母子公司之间的变更，将华旖时尚

基金的有限合伙人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七尚，由厦门七尚使用募集

资金予以认购，其他事项保持不变，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权益。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经核查认为：七匹狼变更华旖时尚基金投资主体暨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予以认购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

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国金证券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认购华旖时尚基金的事项。同时

保荐机构提请公司注意控制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华旖时

尚基金投资主体暨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予以认购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可                       李晓季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